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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财险附加保管、管理和使用条款（2025 版）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合同承保由被保险人照顾、监管及控制下财产，因保险事故发生遭

受之毁损或灭失。 

但保险人对下列财产不负赔偿责任： 

1) 被保险人作为临时工作场所之建筑物或因被保险人之营业行为而于临时工作场所暂时

拥有之建筑物。 

2) 员工及访客之衣物或私人用品。 

3) 被保险人应负责任之租用建筑物。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